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215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开展 2020—2021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末
义务教育阶段学业水平监测调研工作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海南省中小学“四个常规”，做好义务教育阶

段的学业水平监测，引导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经我院研究，

决定开展 2020-2021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末义务教育阶段学业水

平监测调研工作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监测科目

一至二年级：语文、数学；

三至五年级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；

七年级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生

物；

八年级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物理

二、监测时间及命题范围

一至五年级的监测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；七至八年级的

监测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5—6 日。学科具体监测时间见附件 1，

命题范围见附件 2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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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做好监测组织工作。各校要结合本校情况，确定好监

测对象，安排好监测室，做好监测期间的试卷保密、考务组织、

卫生后勤等工作。要严肃考风、考纪，确保考试成绩的真实性、

有效性。要做好阅卷及质量分析工作，严格评分标准，把好阅卷

质量关，应在考后 3 天内完成阅卷及质量分析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监测安全意识。各学校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时间

和科目组织监测，不得擅自提前或推迟检测时间，不得任意更改

检测科目顺序，不得变更试卷的用途。要认真排查检测试期间可

能存在的安全隐患，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（三）强化监测结果应用。各校要建立完善基于过程的教学

质量保障机制，结合此次监测结果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，进一步

改进学校教育教学管理。各校要安排专人在监测

工作结束后7天内通过微信扫描右图二维码向我

院发回此次监测的相关数据，以便我院加强对全

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过程性监控。

四、经费安排

监测试卷命题、试卷印刷等费用从我院教育教学管理及监督

经费中支出。各校考务、阅卷、质量分析人员的劳务费及其他费

用从学校办公经费中支出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领取试卷地点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北楼 106 室。

（二）领取试卷时间：以区、直属学校为单位领取。小学：

2021 年 6 月 27 日上午 8:00-12:00；初中：2021 年 7 月 4 日上

午 8:00-12:00。



附件：1. 三亚市义务教育阶段各科监测时间

2.义务教育阶段各科试卷命题范围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6 月 3 日

（联系人：周康；联系电话：13876522668 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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